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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第一頁 

一、目的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對金融機構配合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青輔會）辦理之青年創業貸款提供信用保

證，以協助創業青年獲得創業資金，特訂定本要

點，作為信用保證作業之依據。 

 

一、目的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奉行政院核定設置專案基金，對金融機構

配合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青輔會）

辦理之青年創業貸款提供信用保證，以協助創業

青年獲得創業資金，特訂定本要點，作為信用保

證作業及專案基金管理之依據。 

配合實務修正，本項貸

款不再有專案基金支

應。 

 

 

二、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本基金保證對象標準、青輔會所訂輔導青年

創業貸款要點及辦理青年創業貸款手續說明等

規定之創業青年。 

二、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青輔會所訂輔導青年創業貸款要點及辦理

青年創業貸款手續說明等規定之創業青年。 

增列本項貸款信用保證

對象需符合本基金保證

對象標準之創業個人。 

 

 

 

 

 

 

（刪除） 七、專案基金之運用管理 

專案基金之運用管理準用本基金「運用管理辦

法」之規定，其收支盈虧均採會計獨立方式辦

理。有關費用，能直接認定歸屬者，逕行歸屬；

無法明確劃分者，按其保證件數所占總保證件數

之比例分攤。 

 

本項貸款併入中小基金

後，有關資金之運用管

理、保證責任準備、保

證倍數悉依本基金「資

金 運 用 管 理 辦 法 」 辦

理，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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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第二頁 

(刪除) 八、保證責任準備之提列 

本項信用保證之保證責任準備，依左列各款合

計數提列： 

  未到期之案件，按百分之三提列。 

  逾期期間在六個月以內之案件，按十分之三

提列。 

    逾期期間超過六個月之案件按十分之八提列。

同上。 

 

 

 

 

 

 

 

(刪除) 九、保證限額 

本 要 點 所 提 供 信 用 保 證 之 總 額 度 以 專 案 基

金淨值之二十倍為限，專款如不足以履行本項

業務之保證責任時，由青輔會編列預算支應之。

同上。 

 

 

 

 

 

七、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

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

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變更號次。 

 


